校内通知


发布单位：研究生院(学科办、研工部) | 发布时间：2021-03-24
关于开展2021年度研究生精品教材遴选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国家、省关于高等教育教材建设指导意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扬州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学校决定开展2021年度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遴选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与数量 
1.遴选范围
适用于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在编教材（含全英文教材），能在2022年12月前出（再）版。
2.遴选数量 
遴选建设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10-20部（纸质教材）。
二、申报要求 
3.教材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附件1）和《扬州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附件2）要求。
4.教材主编应为我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从事教材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工作3年以上的在岗教师；教材编写团队结构合理、实力较强，团队成员来源单位不少于3个，所有编写人员应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通过所在单位的公示。
5.教材反映了学科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内容创新、富有特色，能够解决教学急需、填补学科空白、促进人才培养。
 三、遴选立项程序
研究生精品教材遴选立项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具体程序如下：
6.符合条件的教师及团队成员根据要求填报《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表》和《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汇总表》，学院审核推荐报研究生院。
7.研究生院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
8.评审通过的教材在校园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立项建设。
四、材料报送
9.申报材料包括《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表》（附件3）；《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汇总表》（附件4）；政治审查意见（所有编者，学院或部门党委审核盖章）；教材编写提纲、样稿。
10.每部教材的申报材料一式一份，以学院为单位于2021年4月6日前集中报送至研究生院学术学位培养办公室，电子文本发送至yjspy@yzu.edu.cn。联系人：李玉军，联系方式：87979370。
五、其他事项
11.同一课程的分册教材（如上、中、下册）应合并申报。
12.立项建设教材在正式出版前，须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请，由学校组织专家对教材进行审定，审定通过后正式确定为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教材出版时须在教材扉页或版权页注明“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字样，在正式出版后及时提交教材样书2部。
13.学校对立项的研究生精品教材给予建设经费资助。除学校资助经费外，各学院应对推荐并立项建设教材给予经费配套支持，确保立项教材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14.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与按期出版情况将作为对各学院进行年终量化考核与教学奖项评选的重要参考指标。
附件：1.《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

2.《扬州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
          3.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表
          4.扬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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